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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的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26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提交的《关于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赔偿等问题的督促函》（以下简称《督促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独立判断的原则，现就公

司关联方交易亏损未赔偿、存货损失风险等问题发表如下督促函：

一、关于杨振先生及其关联方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宁夏玉蜜淀粉

有限公司立即还款的督促

根据公司 2024年 5月 20日签署的《解除协议》，甲方加加食品（宁夏）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及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

（以下合称“乙方”）就《味精代工合同》的解除达成一致。乙方自受甲方委托

生产味精以来，因管理不善导致原辅材料超标耗用，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累计造成甲方损失约人民币 6,724.68万元。双方确认，该损失应由乙方承担，

且乙方及杨振先生承诺不晚于 2024年 11月 30日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筹措资金，

支付甲方上述损失赔偿款，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但截至本督促函出具之日，该款项尚未收回。

作为独立董事，本人已多次在公司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上，督促

公司管理层尽快追回上述损失赔偿款，并且通过面谈、电话、微信等多种途径多

次要求杨振先生催收。在此，本人再次督促杨振先生及其关联方宁夏可可美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和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资金的及时归

还，以保障公司的财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对公司存放于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存货管理问题的督促

根据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存放于乙方

仓库中的味精及原辅料、低值易耗品账面余额合计 5,611.43万元，已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1,564.76万元，其他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1,093.02万元。



在此，本人再次督促公司严格遵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强化内部控

制，确保存货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并尽快解决存货的产权归属问题。公司应定期

盘查存货，确保存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符，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

进行信息披露。

根据公司披露的信息，三家公司（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玉蜜

淀粉有限公司及宁夏沃野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4年 8月 23日开始多次

对公司存放在乙方厂区的部分原辅材料进行拍卖，截至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出具日，已被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强制拍卖的原材料合计 2,677.91万元。在法院

查封期间，公司对上述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丧失了控制权及处

置权。

本人督促公司考虑采取法律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或仲裁，以追回公

司资产，保护公司利益。

三、继续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不断提升内控水平的督促

公司 2024年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后，公

司在 2025年修订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制度，如：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控制总制度；风险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分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等。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公司对年审会计师提出的强调事项保持高度关注，对内部控制体系继续进行完善

并有效执行，强化内部审计功能，持续增强管理层和员工的内控意识，确保公司

的运营效率和合规性。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人将持续关注上述问题的解决进展。本人坚信，通过

加强内部控制和规范关联方交易，公司能够提升治理水平，增强市场信心，保护

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收到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的《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督促

函》的相关要求。同时，公司将持续保持与各方的良好沟通，并结合有关事项的

进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姚禄仕先生签发的《关于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赔偿等问题的督促函》。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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